关于对《磴口县扎格6探井勘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巴彦勘探开发分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磴口县扎格6探井勘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现场核查、审议研究后，现对该项目批复如下：

一、磴口县扎格6探井勘探项目总投资为3762万元，环保投资120万元。场址位于磴口县哈腾套海农场，中心地理坐标106°51′10.518″，40°37′51.596″。临时用地面积16709m2，工程内容包含钻前工程、钻井工程、试油工程、封井工程等部分。根据《磴口县扎格6探井勘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和意见，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勘探项目地点、性质、规模、流程工艺、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二、工程在建设和生产运营中，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钻井液使用水基泥浆，采用泥浆不落地工艺系统处理，破胶脱稳后进行固液分离，施工现场设3个30m3可移动废水罐，废水收集至可移动废水罐临时贮存，由罐车拉运至吉兰泰联合站采出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回注现役油气藏，不外排。生活污水用于厂区洒水抑尘，钻井队设有移动厕所，定期清掏用于周围农田施肥。

 2、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和勘探期间进场道路和井场采取洒水抑尘措施,控制作业面积、土堆适当洒水抑尘、土建材料遮盖，表土堆场采用尼龙网覆盖，施工扬尘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表 2 无组织监控限值要求。柴油发电机使用符合国标轻质柴油；井场试油阶段勘探井伴生气体天然气及少量非甲烷总烃，采用火炬就地燃烧，火炬为8m高排气筒（配套防回火与自动点火装置）。

3、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各项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钻井泥浆经泥浆不落地工艺系统处理，处理后产生的泥饼属于Ⅱ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后的泥饼运至乌海市科兆恒升环保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固废处置场填埋，不能及时拉运的在固废暂存区暂存，苫布遮盖；废机油采用密封铁皮桶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区内，最终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事故状态产生的落地油通过防渗膜有效收集，存于井场危废暂存区内污油罐中，定期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生活垃圾设置垃圾桶收集后拉运至就近乡镇的生活垃圾点。

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各项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选用低噪声设备，安装基础减振垫，严格控制施工时间，合理安排施工计划。

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生态保护措施。施工前对表层土壤分层剥离、分层开挖、分层堆放，勘探施工结束后循序分层回填，将表层比较肥沃的土铺在最上层，可有效降低因工程开挖施工对土壤养分的影响；加强施工管理，认真做好施工结束后的场地恢复工作，减少工程建设对植被的环境影响。

 6、项目属于勘探工程，钻井完成，需要进行封井或弃井。恢复地貌，去掉井口装置和割掉一定深度以上的表层套管，并在井眼安装可供识别的标志，防止人为破坏。 井场、井场道路等临时占地封井后恢复原貌，按照复垦方案进行平整、翻耕、复垦，满足原土地利用性质要求。
 三、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建立健全各环保设施运行台账，加强对各项环保设施的日常运行维护及管理工作，杜绝污染事故，确保环境安全。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五、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的环境现场监督管理由磴口县环境监察大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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